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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信丰县委   信丰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信丰县扶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
特别优惠政策》的通知
信字〔2016〕28号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信丰县扶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特别优惠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信丰县委 　信丰县人民政府
                       2016年5月28日
 
信丰县扶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特别优惠政策
 
为加快省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设，全力打造内地最具吸引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县，在认真贯彻省、市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各项政策措施和县委、县政府《关于降低企业成本打造最优发展环境的工作意见》（信发〔2016〕18号）的基础上，制定本特别优惠政策。
第一条  凡在我县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符合我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在享受国家、省、市、县现有相关优惠政策的同时享受本特别优惠政策。 
第二条  对新签约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实行全程保姆式跟踪服务，统一办理注册登记、立项、环评、安评、土地挂牌、规划两证、消防报建等前期工作。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1亿元（含5000万元）的项目，立项、环评、安评费用给予30%补助；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立项、环评、安评费用给予50%补助。
第三条  用地政策在执行《信丰县鼓励投资的若干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将首期补助标准由原来的50%提高到80%。
第四条  对租赁政府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的生产性实体企业，三年内免收租赁费，需购置的按成本价售让；对租赁非政府投资标准厂房，三年内按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补助租赁费用。
第五条  加快电子信息产品交易市场建设，自市场正式运营起五年内，按市场正常交易缴纳的税收县得部分全额补助给入驻企业。采取租赁现有场所运营市场的，或社会投资新建市场的，由政府负责租赁五年，免费提供给入驻企业。对新建市场的给予其他优惠政策。
第六条  对达到亩均纳税标准（2016年6万元/亩、2017年8万元/亩、2018年10万元/亩）的企业，企业本年度按期实际缴纳的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全额补助给企业用于扩大生产。
第七条  对年度纳税首次突破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奖励。
第八条  专门设立信丰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政府融资担保公司对电子信息企业融资贷款予以倾斜支持。对符合条件的电子信息投产企业可给予1000万元以内的“财园信贷通”融资贷款。
第九条  对通过融资租赁模式购入生产性设备的，补助融资利息的50%（年最高补助100万元）。
第十条  对经省级以上（含省级）批准立项新上的技改项目、科研项目、高科技项目，实行贴息贷款政策（年贴息额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十一条  对新建的省级以上（含省级）检测中心、技术研发中心，按照其检测、研发设备投资总额的20%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第十二条  鼓励引进高层次人才，对企业新引进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副高级工程师），且在企业缴纳“五险”一年以上的人才，免租金入驻人才公寓或给予2000元/月的住房补贴，并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元、2万元。同时，自人才引进三年内按实际工作月数每月发给3600元人才特殊津贴，满三年工作协议且给企业带来明显效益的，经认定后发给一次性住房补贴15万元。人才特殊津贴和一次性住房补贴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核定后发放，资金由县财政和用人单位各承担50%。
第十三条 对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及其股权处置所得税县得部分全部奖励纳税人。
第十四条  对生产手机、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的电子信息企业予以重点扶持：
（一）政府可按企业的规划设计要求新建厂房，三年内免租金提供给企业使用，需购置的按成本价售让。
（二）对自建自用厂房面积达到2万、3万、5万平方米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厂房装修补贴；对租赁厂房的企业，给予每平方米700元的无尘车间、实验室等装修补贴，补贴总额不超过700万元。
（三）对以本地注册企业名义报关出口的货物给予物流支持，对手机整机前三年按照智能机2元人民币/台、功能机1元人民币/台进行补贴（每年智能机限补200万台、功能机限补300万台）；对其他智能终端产品的物流补贴，在项目洽谈时商定。
（四）支持企业扩大出口，以企业上一年度出口额为基数，每出口存量1美元产品奖励0.5分人民币，每出口增量1美元产品奖励2.5分人民币。
第十五条 对新签约的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上的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含上下游产业链抱团项目），实行“一事一议”政策。
第十六条 本特别优惠政策执行时间自发文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